佛光大學
延攬大陸地區優秀人才擔任客座教師原則
90.07.09專簽核准
91.11.06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通過
93.04.14 九十二學年度第十三次行會議修正第三、五（原四）、七（原六）、十二（原十一）點 

93.07.22董事會修正通過增訂第四點
95.09.12九十五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為統一本校學術單位延攬大陸地區優秀人才任教，特訂定此原則。

二、延攬大陸地區優秀人才擔任客座教師，其職級需依本校「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」規定，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始得聘任。

三、延攬大陸地區優秀人才擔任客座教師，得依照本校「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」辦理，其敘薪比照專任教授或專任副教授起敘薪級核敘。保險部分則由學校統一辦理旅行平安保險（含醫療），費用全額由本校支付。大陸籍客座教授、副教授每星期最低授課時數為教授八小時、副教授九小時。

四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聘期以不超過一學年為原則。

五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，每學期發放薪資至多不超過四個半月為原則，薪給含本薪、學術研究費及交通津貼三項，按月致奉，不另補助其往返旅程之交通旅費及其他項津貼。
經核准聘任之大陸地區客座教師，各學術單位於教師抵台前需填「大陸地區客座教師到職表」，經教務處會簽後，繳人事室辦理敘薪簽核，並由人事室通知會計室支薪。（到職表請見附表一）
六、大陸地區客座教師來台期間若無法配合聘期，經核准後得採密集式授課，惟其授課總時數需上滿該學期所需之總時數。

各學術單位如有前述密集式授課情形，需於學期開始前先與教務處協調。

七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，來台期間本校得提供宿舍或房租津貼。

八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，出入境時可委請總務處出車協助接送。

九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，不得兼任本校行政職務。

十、依本原則延攬之大陸籍客座教師，不得為本校各項委員會選舉時之候選人，亦不具備投票權。
十一、上列各點如有特殊情形，得專案報請校長核准。
十二、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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